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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在高等法院處理完一宗案件，在離

開之際，有一名年青人跑過來說看了《金的法庭

日誌—一不小心變被告》，覺得很好看，互相

交換了一些意見，在我離開時，還叫我「加油」，

令我有很大的鼓舞。

年青人，多謝你，我會繼續努力，也多謝各

位讀者多年來的支持、鼓勵及意見。很開心，新

的一本《金的法庭日誌》現在出版了，希望可以

給讀者一些正確的法律常識及一些特別的人生經

歷。「加油！」

另外有一個好消息是姚雅花律師也對我這本

書很有興趣，決定將一些法庭案件，尤其是離婚

案件改寫出來，令這本法庭故事書，內容更加豐

富。

《金的法庭故事》及《金的法庭日誌》系列

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和讀者見面了，為什麼呢？

大概是因為新冠肺炎的疫情吧。新冠肺炎令到整

個世界都慢下來，以前繁榮的街道都變得比較冷

清，法庭的運作也慢下來，甚至曾經是完全停止，

後來再次運作之後，也因為種種原因而拖延、押

後，有些證人在海外不能回港作證，更有大律師

在審訊期間染上新冠肺炎！整個法庭及法律團隊

都要暫時停止！

在新冠肺炎期間有苦有樂，苦的是社會經濟

大受打擊，尤其是旅遊業、航空業、餐飲業更是

首當其衝，染病的人更會因此而送命！但是也可

以苦中作樂，可以借機去郊遊，去平時沒有時間

去的海灘，再次喚醒在海中暢泳的愉快感覺，也

趁機反思，在新冠肺炎前的生活是多麼的快樂，

可以隨便去旅遊、看戲、唱卡拉 OK、開派對等

等。希望以後多些學會感恩，細數從上天獲得的

恩典。

社會的節奏慢下來，居然令我寫法庭故事的

速度也慢下來！覺得沒有需要跟從以往香港社會

的急速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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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人心惶惶，很多人還離

開香港移民到外國，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大狀和律

師，真是有一些難捨之情。

我在一次酒會中，有幸在一位大狀的介紹下

認識了《金的法庭故事》及《金的法庭日誌》系

列的作者潘大狀。

在和潘大狀的暢談中，我表示對《金的法庭

故事》及《金的法庭日誌》系列很感興趣，我還

說了一些有趣的家事法庭案件給潘大狀聽，潘大

狀也覺得很有趣味。

有一天，潘大狀邀請我和他一起成為他新書

的共同作者，我當時感到受寵若驚。我從來沒有

想過自己可以成為一位出書的作者。很感謝潘大

狀給了這個寶貴的機會給我，開啟了我的寫作之

路。

我會努力，希望得到讀者的支持、鼓勵及意

見。新的一本《金的法庭日誌》出版了，希望可

以給讀者更多法律常識，分享律師及大律師處理

案件時一些特別的經歷。

我很感恩，上天給予我的機遇和恩典，我亦

同時希望大家可以繼續享受去旅遊、看戲和開派

對的愉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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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恭賀展平兄再度為這系列推出新書。

他在本書以他慣常的生動有趣的手法，講述

法律行業的日常工作及軼事，特別是法庭內外的

見聞。本書既有助於揭開法律工作的神秘面紗，

又能讓行外人士藉此分享到作者的專業經驗及見

解，把法律普及化。

作為專業大律師，作者的業務範圍很廣。相

信他處理的案件中，不乏一些個別同業也未接觸

過的類型。我深信行內人及一般讀者閱讀此書，

必定讀得津津有味，並獲益良多。

最後，本人從一個讀者的角度，在此感謝潘

兄讓我們分享他的寶貴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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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榮幸能為師傅潘大狀的新書作序。

我當潘大狀的徒弟，已是十年前的事了，身

為他的其中一名徒弟，與有榮焉。成為執業大律

師後，我和潘大狀也共同處理過不少案件。潘大

狀和他筆下的虛擬人物金大狀有很多相似的地

方：都是文武雙全，平日溫文爾雅，上庭時臨危

不亂，經常在劣勢下能取得勝利。我也得以從中

學會了不少技巧。這些技巧除了處理案件的技巧

外，還有做人處世的技巧。

潘大狀過去出版的《金的法庭故事》和《金

的法庭日誌》系列，很多都能登上同期暢銷書的

榜首。他的法庭故事簡潔易明，能將艱深沉悶的

法律議題，深入淺出化為饒有趣味的故事。無論

是行內的法律界人士或一般讀者，都能容易理解

明白，追看故事的發展。

在此謹祝潘大狀的新書再度榮登暢銷書榜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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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是我的師傅，師徒結緣於十年前的炎

夏，離開校園不久的我首天學師，跟隨師傅去旺

角警署，陪當事人辦手續，還記得步出旺角警署

鐵閘時，石牆邊的紫薇正在盛開。十年來與師傅

情誼不變，每當夏天時，但望紫薇仍是盛開。

我投身法律界，因為我喜歡法律，我喜歡「法

律」不是它有如母親用藤條教仔般作出規範，而

是彰顯公平與公義的平衡。

《金的法庭日誌》正正捕捉此微妙的平衡。

由裁判法院案件，到以年計牢獄之刑的高等法院

嚴重案件，法律在不同的事實背景中仍伸出其分

辨是非的無形之手，平衡各方的權益。本書的每

一個法庭故事，都載著法律最單純和基本的意

義。

法律在社會不斷地演變，我深信每日在法庭

案件上演的互動，都是驅動齒輪向前的一小步。

希望你和我一樣，細味這本書內的法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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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追溯與潘大狀相識的經過，大抵都經已是

二十年或之前，我倆在律政署共事的日子了。這

些年間，不論在律政署內，或是在私人執業上，

我與潘大狀都合作無間，而且都非常暢順。

相信大部分讀者都知道，《金的法庭故事》

和《金的法庭日誌》內的案件，絕大部分的取材

都是來自真實個案。此系列將既繁複又沉悶的法

律程序刪減，把案件的精髓都提煉出來，令讀者

容易代入庭上的爭辯過程，提高大眾對法律的知

識及興趣。於我而言，每次翻閱《金的法庭故事》

和《金的法庭日誌》時，如同重溫與潘大狀一同

處理案件的情境，亦令我感到份外回味。

故事中的被告人，看似僥幸獲勝。但現實中，

每單勝訴的背後，都是經金大狀一番盡心盡力，

秉持著抽絲剝繭的精神，把案中的疑點發掘出

來。金大狀亦會透過精彩絕倫的盤問技巧，把謊

話連篇、不盡不實的證人逐一擊破，還被告人一

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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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的 法 庭 日 誌： 法 官 閣 下， 請 還 我 清

白！》，本書內的法庭故事都是根據真實案件所

寫的，本書中的人物都是虛構的，有些細節也是

虛構的，但是法庭故事內的法例及程序，都是正

確的。希望可以糾正一些錯誤的法律觀念，也給

讀者帶來一些樂趣及正確的法律知識。

金大狀現年三十六歲，醉心於鑽研法律。他

喜愛法庭內的莊嚴，令人腦筋清醒，及當中發生

的驚濤駭浪。他喜歡做不同的角色，因為會比較

刺激。他有時會做辯方律師；也會處理律政司外

判的案件，成為外判的主控；亦會處理民事案件；

也會變身為暫委法官。

金大狀身高六尺，每天都做運動，不會暴飲

暴食，時常保持標準的體重。他喜愛游泳、打乒

乓球及練習武術。時常見到他喝著紅酒或黑啤

酒，穿梭在雞尾酒會中。在酒會中他很受歡迎，

因為他非常健談，有說不完的法庭故事。請繼續

翻閱，你會看到很多令你驚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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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春夢「睡眠性愛症」（上集）

Tommy 與 X 是認識了十年的中學同學，也是好朋友，但並不是

男女朋友，而雙方已各有女朋友及男朋友。

Tommy 與 X 及其他朋友（一共是五男四女）相約在一間酒店的

房間談天，一齊飲酒談笑，非常開心，一直去到深夜，也不願回家。

一齊在房間裏過夜，五名男士睡一張床，四名女士睡另一張床。

早上，大家一起去食早餐，而 X 並沒有去食早餐，但是 X 也有

說應該放下一百元貼士給清潔工人。因為晚上有人嘔吐，弄污了房

間，X 表面上也沒有什麼問題。

大約一個星期之後，Tommy 突然間收到 X 的 WhatsApp 短訊。

X：你是否有事情應該向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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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orry，明天將保險單交給你。（因為 X 是一名保險經紀，

Tommy 答應了 X 買一份保險，而 Tommy 尚未將填好的保險單交給

X。）

X：我不是說這個，我是說那天早上的事。

T：Sorry，請不要告訴阿玲（Tommy 的女朋友）。

X：若果我們不是朋友，我早就報警了。

T：我知道我睡覺時是衰人，對不起。

X：若果你當時是睡覺，為什麼我一問你便知道發生什麼事？

T：我睡醒時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我是真的做了，還是發夢。

後來 X 到警署報案，說那天早上，Tommy 非禮 X，X 正在睡覺，

覺得有人摸她，她張開眼，見到 Tommy 就在床邊，摸她的腰、臀部

及私處，而當時 Tommy 是睜開眼的。

Tommy 連忙找金大狀答辯。

金：你打算認罪還是不認罪？

T：不認罪。

金：你有什麼答辯理由？

T：我當時做了什麼也不知道。

金：你有夢遊的習慣嗎？

T：不知道，但是我的女朋友阿玲卻說我睡覺時有非禮她，有時

還比較粗暴，不像平時的我。

金：那麼你是否有摸 X，你也不知道？

T：不知道。

金：你有沒有看醫生？

T：沒有。

金：我們找一個專科醫生診斷一下吧。

案發當天，控方傳召了 X 作供，X 說 Tommy 在早上摸她的腰、

臀部及私處，當時 Tommy 的眼睛是張開的，X 當時很疲倦，所以推

開了 Tommy 便繼續睡覺。

金大狀盤問 X。

金：你認識了 Tommy 十年？

X：是。

金：事發前你們是好朋友？

X：是。

金：事發時 Tommy 沒有說話？

X：沒有。

金：你也沒有說話？

X：沒有。

控方傳召精神科醫生李醫生作證說他沒有處理過「睡眠性愛症」

的病人。因為很少人患這個病，只是知道他的同事有處理兩宗類似

的案件，Tommy 在事發時可能沒有患了「睡眠性愛症」，因為這都

只是 Tommy 的說法。

金大狀盤問李醫生。

金：你確認「睡眠性愛症」是存在的。

李：是。

金：事發時他們的眼睛是張開的。

李：通常都是張開的。

Tommy 選擇作供說事發時什麼也不知道，而女朋友阿玲有向

Tommy 提及 Tommy 曾在睡覺時非禮阿玲，所以 Tommy 覺得自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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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當 X 質問他的時候，他覺得應該是做了錯事，所以向 X 說了

對不起。

主控盤問 Tommy。

主：X 質問你的時候，為什麼不問 X 發生了什麼事？

T：啊，我相信是做了一些非禮的事，所以沒有問她。

主：為什麼你沒有問清楚是發生了什麼事便道歉？

T：啊，我覺得應該是我做錯了，所以沒有問。

主：你沒有問清楚，因為你非禮 X 的時候，你是知道的。

T：不同意。

主：你是什麼時候才第一次去看你的精神科醫生王醫生？

T：八月（三個月前）。

主：那麼事發前（四個月前），為什麼你沒有去看醫生？

T：我不知道要看醫生。

主：你是為了這單案件才假裝有病，去看醫生。

T：不是。

金大狀傳召 Tommy 的女朋友阿玲作供，說 Tommy 以前也有在

睡覺時非禮她，而且比較粗暴，不像平時的 Tommy。

主控盤問阿玲。

主：你怎麼知道 Tommy 非禮你時是睡著還是清醒？

玲：因為他正在睡覺的。

主：為什麼你不叫他去看醫生？

玲：不知道要看醫生。

主：事發時你不在場，對嗎？

玲：對。

主：你是不知道事發時 Tommy 是否清醒的，同意嗎？

玲：我相信 Tommy 當時是不清醒的。

金大狀傳召王醫生作供，說出有「睡眠性愛症」。而 Tommy 好

有可能在事發時患了「睡眠性愛症」，所以他自己並不知道發生了

什麼事。

主控盤問王醫生。

主：他是在八月才第一次找你。

王：是。

主：你的判斷只是依賴 Tommy 對你講的說話。

王：不是，我也有見過 Tommy 的女朋友阿玲，及看過本案的文

件。

主：理論上，一個被告可以在非禮人之後，假裝有「睡眠性愛

症」，你同意嗎？

王：也有可能，但我相信 Tommy 很有可能在事發時是患了「睡

眠性愛症」。

主控作出結案陳詞說 Tommy 在事發時是清醒的。

金大狀作出結案陳詞說 Tommy 在事發時是患了「睡眠性愛症」，

所以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裁判官作出裁決：……X 質問被告時，他沒有詢問發生了什麼事，

便立即道歉，足以證明他是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在事發時是清醒

的……精神科醫生王醫生在事發後才第一次見到被告……他的意見

全部是依賴被告自話自說的講法，本席不接納被告有可能在事發時

患了「睡眠性愛症」，並不清醒的說法……本席裁定被告非禮罪名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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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my 被裁定罪名成立，判囚五個月，非常沮喪，決定作出上

訴。

法律小知識
第 227 章《裁判官條例》第 114 條在上訴獲登記前根

據第 113 條提出上訴的程序

在上訴獲登記前根據第 113 條提出上訴的程序

凡任何人根據第 113 條獲授權向法官提出上訴，則以下條文適

用—

(a)	上訴人須在其定罪日期或裁判官作出命令或裁定後的 14 天

內，或裁判官或法官應按照第 114A 條提出的申請而命令延

長的期限內，就其上訴一事向裁判官書記發出通知書，述明

上訴的概括理由，並由其本人或其代理人代他簽署，而裁判

官書記須隨即給予答辯人一份通知書的副本。如律政司司長

並非答辯人，亦須給予律政司司長一份通知書的副本；( 見

表格 101、102)

(b)	上訴通知書發給裁判官書記後，作出上訴通知書所指的定

罪、命令或裁定的裁判官，須擬備一份經其簽署的陳述書，

述明他對有關事實的裁斷及其決定的其他理由，並須在獲發

給上訴通知書後的 15 天內，安排將一份陳述書送達上訴人

及答辯人。如律政司司長並非答辯人，亦須將一份陳述書送

達律政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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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小女孩與狗

Suky 是一個九歲的小女孩，受到 Mandy 的邀請，去到 Mandy

的家裏玩耍。五名外傭，加上 Suky 及四名小童去到 Mandy 的家裏，

客廳內有一隻兩呎半高的大種唐狗 Bobo 被狗帶綁在近梳化處，並沒

有戴上口罩。幾個小朋友玩得很開心，一起吃腸仔及意大利粉。之

後所有外傭都在廚房清潔或談天，Mandy 及其他小童上了樓上玩，

剩下 Suky 在客廳，之後聽到 Suky 的慘叫聲，原來 Suky 的左面被

Bobo 咬了一口！

Suky 的父母很生氣，指責 Mandy 的父母沒有採取適當的防範措

施。最後決定告 Bobo 的主人，即是 Mandy 的母親丁太，要求傷亡

賠償，並找金大狀寫索償書，說丁太把 Bobo 放在一個危險的位置，

可能會傷害 Suky；及將 Suky 處於一個危險的位置，及沒有看管或約

束 Bobo 以致 Bobo 傷害 Su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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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辯方的朱大狀也不是省油的燈，非常有經驗，撰寫答辯書

說 Suky 用餅乾、腸仔及意大利粉玩弄 Bobo，令 Bobo 受刺激而咬她，

並且提出法律上，狗主是可能不需要負責任，除非：

1. 她明知她的狗隻有襲擊人的傾向；或

2. 有特殊情況令狗主需要負責任。

朱大狀更指出 Bobo 並不屬於法律上的「危險狗隻」類別，丁太

不知道 Bobo 會襲擊人，若是一個人自己錯誤地引致狗隻襲擊他，狗

主是無需要負責任的！

在審訊當天，金大狀與朱大狀各自作出開案陳詞。之後，金大

狀傳召 Suky 作供。

S：那天我去到 Mandy 的家中玩耍……我把一片餅乾餵給 Bobo

食，突然之間，Bobo 咬了我的左臉一下，我覺得很痛，跑入廚房……

我的臉上有兩處傷痕，接受了激光除疤手術之後，傷疤淡了很多，

但仍是隱約看得見……我有兩至三晚發惡夢，夢見被狗咬，現在還

是害怕大狗。

朱大狀盤問 Suky。

朱：你當天有吃腸仔，對嗎？

S：對。

朱：你有吃意大利粉，對嗎？

S：對。

朱：你有用腸仔在引 Bobo，但又不給牠吃？

S：沒有。

朱：你有用意大利粉引 Bobo，但又不給牠吃？

S：沒有。

Mandy 作供說：Bobo 很溫馴……Suky 用腸仔及意大利粉戲弄

Bobo，令 Bobo 不開心及吠叫。之後我上了樓上玩……再之後便見

到 Suky 已被咬傷。

金大狀盤問 Mandy。

金：Bobo 是否很溫馴？

M：是。

金：Bobo 有沒有試過咬人？

M：沒有。

金：Bobo 有沒有試過發脾氣，咬爛傢俬？

M：沒有。

金：那麼為什麼要把牠綁在廳內呢？為什麼不讓牠隨意走動呢？

M：哦……啊……可能是綁著比較好一點吧。

金：Suky 真的有用食物戲弄 Bobo ？

M：有。

金：你有什麼反應？

M：呀……沒有。

金：Bobo 吠叫時，Suky 有什麼反應？

M：哦……我不記得了。

金：你當時是否覺得 Bobo 不喜歡 Suky ？

M：我不知道。

金：既然 Suky 有戲弄 Bobo，而 Bobo 又有吠叫，你為什麼讓

Suky 留在客廳對著 Bobo ？

M：因為我想上樓上玩耍。

金：Suky 沒有戲弄 B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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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我不同意。

朱大狀作出結案陳詞說：Bobo 是溫馴的狗，沒有咬過人，不是

法律上的「危險狗隻」，是 Suky 戲弄 Bobo，引致 Bobo 咬她，所以

狗主無需負責。

金大狀作出結案陳詞說：狗主將 Bobo 與小孩放在一起，沒有成

人看管 Suky 及狗隻，而 Bobo 之前沒有見過 Suky，有咬 Suky 的危機，

而狗主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去防止今次意外發生，所以要負責。

法官作出裁決：Suky 的證供誠實可靠……本席接納 Suky 的證供，

Mandy 的口供並不可信，被盤問時有動搖……本席不接納 Mandy 的

證供……將 Suky 與 Bobo 擺在一起，是有 Bobo 會咬 Suky 的危險，

而丁太沒有採取任何預防措施，所以本席裁定丁太要負責任賠償，

痛苦受苦及喪失生活樂趣八萬元，醫院費用四萬元，門診費用二萬

元，交通費三千五百元，補品費用二千元，合共十四萬五千五百元。

金大狀的學生 Kenis 在庭外問金大狀。

K：師傅，若果我在街上摸一隻陌生的狗被咬，是否可獲賠償呢？

金：哈哈，你再看一看在法庭上的陳詞吧，這隻的狗是否有咬

人的紀錄呢？是否被列為「危險狗隻」呢？你有沒有錯誤地引致那

隻狗咬傷你呢？狗主有沒有做合適的預防措施呢？

法律小知識
第 167 章《貓狗條例》第 5 條危險狗隻

(1) 如裁判官在接獲申訴後，覺得任何狗隻有危險性而

沒有受有效控制，裁判官可作出命令，規定該狗隻須予

毀滅或有效控制。

(2)	該命令可針對任何屬畜養人的人而作出。

(3)	如該命令所針對的人沒有遵從該命令，可按他沒有遵從該命

令的日數，處以罰款每日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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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分床還是分居？

小蓮：金大狀，大件事啦！

金：冷靜。到底發生什麼事？

小蓮：我收到我丈夫（離婚案中答辯人 P 君）的 WhatsApp 短訊，

令我非常擔心。他要求我放棄女兒的照顧及管束權，否則，他說會

向法庭告發我欺騙法庭，他還說欺騙法庭是嚴重的罪行，法庭會判

我坐牢的。你們看看，就是這個 WhatsApp 訊息。（拿出智能手機

放在枱上開啟了那個訊息，然後傳給金大狀和姚律師傳閱）

就是這個 WhatsApp 訊息。我現在非常迷惘，我相信是他的父母

不斷煩他，逼他要爭取女兒的照顧及管束權，然後我女兒以後便可

以由他的父母照顧。

金：他所指的欺騙法庭是指什麼？

小蓮：是這樣的，當初我和他提出離婚的時候，他想都不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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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立刻答應了，並叫我去處理。我見他一臉沒有所謂的樣子，所以

心想既然他都答應了，我一切從簡便可以了。於是之前說有關離婚

理由的時候，我便隨便選了「雙方同意分居一年」為離婚理由，並

沒有真的細心考慮過。現在他指我仍然住在他家中，他說我們根本

從未分居過，他要向法庭揭發我說謊欺騙法庭。我真的不是有意欺

騙法庭的……（聲音開始沙啞，開始啜泣）

金：先冷靜，不用怕。（遞上紙巾）

在聆訊中

P：法官閣下，我要舉報呈請人欺騙法庭，請法官判她入獄。

官：呈請人欺騙了法庭什麼？

P：我們根本未曾分居過。

官：你意思是你反對離婚的理由？

P：是……（停了一停，想了一會然後又說）不是。

官：到底你是不是反對離婚的理由？

P：我……我意思是我同意離婚，但我們根本沒有分居一年，她

之前一直都住在我家，是上星期六才搬走的。她說謊欺騙法庭，未

能成為女兒的好模範，所以女兒絕對不應該跟她。

官：那麼我們現在要先解決離婚理由的問題，然後再處理有關

家庭子女照顧及管束權。

金大狀開始盤問 P 君。

金：你為何說你們沒有分居？

P：因為她之前一直住在我家，她只是上個星期才搬走的，所以

我們根本沒有分居一年。

金：你們的感情在哪個時候開始出現問題？

P：大約兩至三年前。

金：那麼你們在哪個時候開始沒有分床？

P：大約兩年多前，她搬到女兒房間。

金：那麼你們有一家人一起食飯嗎？

P：自從呈請人搬到女兒房間，我和呈請人未曾一起吃過一餐飯。

金：呈請人有沒有幫你洗衫煮飯？

P：沒有。

金：那麼你們有一起出席家庭活動嗎？例如一起到親戚家中聚

會？

P：自從我們鬧翻了，我未曾邀請過她出席我的家庭聚會，我怕

她故意給面色我的親戚看令我難堪。我當然亦沒有參與呈請人的家

庭活動，因為呈請人自從兩年多前未曾邀請過我去任何親戚的活動。

金：你有沒有帶她出席任何公司宴會？

P：當然沒有，我知道她一定會想盡辦法令我沒臉。

金：你們會一起上街、買餸或任何家庭活動嗎？

P：沒有，我們過去兩年多都是各自各生活的。

金大狀作出結案陳詞：法官閣下，既然答辯人承認呈請人和他

雙方都沒有夫妻生活，沒有家庭活動，就算住在同一屋簷下亦與陌

生人一樣，他們是分開生活亦即是等於分居，答辯人也同意與呈請

人離婚，因此，呈請人用雙方同意分居一年的理由作為離婚的理由

是絕對正確的，並沒有任何欺騙法庭的成份。

P：（情緒激動，大聲呼叫說）她明明沒有搬走一年，怎算是分

居！
















